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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 
填報應注意事項 

 

 

高雄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編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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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查核紀錄 

 缺點 
→強制改善 

 規劃設計問題及建議 
→改善、檢討、說明 

 其他建議 
（缺失無法歸類或 

建議事項） 

→改善、檢討、說明 
 

 改善期限：30天 

4.01.xx：表主辦機關之缺失 

4.02.xx：表監造單位之缺失 

4.03.xx：表承攬廠商之缺失 

5.xx.xx：表施工之缺失 
 

（缺失編號同自主評量表編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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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填寫注意事項(1/3) 

 缺點及建議均要回應 

 缺失項目：依查核紀錄缺失及
建議順序填寫 

 改善對策及結果：(詳下一頁) 
內容應具體，勿寫如附件、如
照片、已改善完成、爾後改善
或遵照辦理 

 完成日期：填改善完成日期 

 備註：(未完成者請說明) 

 各單位人員核章，並加註日期
(核章前，請先確認缺失已改善完成) 

 

若本工程符合營造業法第三十條規定
需置工地主任之工程，則承包商之欄

位需由該法規定之工地主任核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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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填寫注意事項(3/3) 

 改善對策及結果欄： 

 每項缺點之改善內容應包含缺失原因分析、矯正措施及
缺失改善步驟等 

 無缺失因原分析及矯正措施者，均視為未改善完成 

 缺失原因分析：分析缺失發生原因，勿將缺失內容照抄 

 矯正措施：「矯正」所關切的不是缺失本身，而是確保
不符合事項不再發生的「管制流程」，追究並消除現存
不符合事項之原因 

 改善步驟：對不合格情形之處理方式 

 改善對策應有具體內容勿寫如附件、如照片、已改善完成、爾
後改善或遵照辦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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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缺失改善追蹤表填寫注意事項(3/3) 

 屬品管缺失：改善後所執行之佐證文件(影本) 
 列舉項目均要有佐證文件 
 未列舉時，具代表性文件即可，但勿全部或整本檢附 

 屬施工缺失：參考相關施工規範改善；應檢附前、
中、後彩色照片，並將附件依序編號。  
 照片內或照片說明欄內應註明日期 
 改善前、中、後照片應同一角度拍攝 
 照片說明欄應說明照片改善步驟內容 

 改善前：應填寫查核缺失內容 
 改善中：應敘述改善過程中如何做之各重點步驟 
 改善後：應說明是否確已改善完成 

 屬結構安全問題，應由監造之技師檢討，並附結
構計算書及簽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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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失
改
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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蹤
表
範
例 

附
件
1 
附
件
2 

附
件
3 

附件標示 

各單位人員
逐一核章，
並加註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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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失
改
善
追
蹤
表
範
例 

附
件
1 
附
件
2 

附
件
3 

鋼筋自主檢查表檢查不確實  

缺失原因分析：…… 

矯正措施：……。（註：[「矯正」所關切
的不是缺失本身，而是確保不符合事項不再發
生的「管制流程」，追究並消除現存不符合事
項之原因） 

缺失改善步驟：(1)由品管人員加強查
閱及稽核自主檢查執行結果，並確實要
求檢查人（現場工程師）填報檢查標準
及實際檢測值。(2)如發現有檢查標準
不符現場情形，修正自主檢查表檢查項
目及檢查標準。（如附件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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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失
改
善
追
蹤
表
範
例 

附
件
1 
附
件
2 

附
件
3 

0k+xxx擋土牆之混凝土搗實不良有蜂窩現
象  

缺失原因分析：…… 

矯正措施：……。 

缺失改善步驟：參契約混凝土施工說明書
之普通表面修飾規定予以改善，改善步驟如
后： 

1.將蜂窩處澈底清除。2.以水浸潤三小時。
3.用與原混凝土同一比例之水泥砂漿嵌平。
4.將修飾表面修飾平整。5.以濕治法養護七
日。6.檢附改善前、中、後照片表乙份。

（如附件二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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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後
所執行
之文件
(影本) 

佐
證
文
件 

附
件
1 
附
件
2 

附
件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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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片
正
確
範
例 

附
件
2 
附
件
3 

改
善
照
片
表(

改
善
前
、
中
、
後
同
一
角
度
拍
攝) 

說明：
(改善前) 

94.xx.xx
地下室側
牆蜂窩及
鑿除 

工
程
名
稱
：
○
○
○
工
程 說明： 

(改善中) 

94.xx.xx
以同一比
例之水泥
砂漿嵌平 

說明： 
(改善後) 

94.xx.xx

改善完成 

應註明地
點及改善
標的 

改善前、中、後
應註明日期 
改善前：應填寫
查核缺失內容 
改善中：應敘述
改善過程中如何
做之各重點步驟 
改善後：應說明
是否確已改善完
成 

工程名稱
請記得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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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
 

說
明
部
分
錯
誤 

※
 

照
片
或
說
明
欄
內
無
日
期 

附
件
3 

改
善
照
片
表(

改
善
前
、
中
、
後
同
一
角
度
拍
攝) 

工
程
名
稱
：
○
○
○
工
程 

正確作法 
說明照片改
善內容(如說
明：以切割
器切割，重
新施作伸縮
縫) 

錯誤範例 
改善說明前、
中、後均寫
缺點內容(改
善過程說明
不清楚) 

前
中
後
照
片
正
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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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
未
同
一
角
度) 

錯
誤
照
片 

改
善
照
片
表(

改
善
前
、
中
、
後
同
一
角
度
拍
攝) 

工
程
名
稱
：
○
○
○
工
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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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失改善逾期之申請展延 

 工程主辦機關經檢討查核缺失，無法於期限內
全部改善完成時，應於期限前先將已改善完成
部分先行回復查核小組，並就無法如期改善部
分，敘明原因申請同意展延期限。 

 展延期限最長不逾三週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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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失改善逾期之處置 

 廠商缺失改善逾期，工程主辦機關應於一週內
(日曆天)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十條
第四項及契約規定，依責任歸屬對廠商及相關
人員予以適當處置，並副知辦理該次查核之查
核小組。 
 通知監造單位撤換監工人員。 

 通知廠商依契約撤換工地負責人或品管人員或勞工
安全衛生管人員。 

 工程主辦機關應將查核缺失，列為工程驗收項
目之參考，並得暫停發放估驗款，或依契約規
定之罰則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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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點及記點說明 (1/2) 

一、品質缺失扣點情形： 

 承攬廠商(QA2+W施工)：扣○○點。 

 委辦監造廠商(QB+W 施工)：扣○○點 

 廠商總計扣點數（QA1＋QA2＋QB＋W+D）： ○○
點 

 說明 

 品質管制部分：承攬(QA2)及監造(QB)廠商分別計算 

 施工(W)部分：依責任連帶處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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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點及記點說明 (2/2) 

二、專業人員缺失記點：(此部分只記點，不扣錢) 

 建築師（4.02.13）：○ 點 

 技師（4.02.14）： ○ 點 

 監造單位派駐現場人員（4.02.03）： ○ 點 

 專任工程人員（4.03.11）： ○ 點 

 工地主任（4.03.12）： ○ 點 

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（4.03.14）： ○ 點 

 品管人員（4.03.08）： ○ 點 

 （4.02.13）、 （4.02.14）等表缺失編號 


